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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2 月 18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其中对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医药生物

企业的发展方向进行了指引。 

点评： 

◼ 《纲要》花了较大篇幅强调粤港澳大湾区在中医药领域加强合作。支持澳门、香港分别发挥中药质量

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伙伴实验室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药检测中心优势，与内地科研机构共同建立

国际认可的中医药产品质量标准，推进中医药标准化、国际化；支持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开展

中医药产品海外注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推动中医药海外发展；落实内地与香港、澳门 CEPA 系列

协议，推动对港澳在中医药等领域实施特别开放措施。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中医药企业的发展起源地

与聚集地，目前面临发展瓶颈，通过加强与澳门、香港这种质量标准严格、中医药国际化程度较高的

地区合作，未来有望推动传统中药的标准化与国际化，促进中医药产业再次焕发活力。 

◼ 加大对医药创新企业的资金支持，完善资本集资渠道。《纲要》提出支持粤港澳设立联合创新专项资

金，就重大科研项目开展合作，允许相关资金在大湾区跨境使用；支持香港私募基金参与大湾区创新

型科技企业融资，允许符合条件的创新型科技企业进入香港上市集资平台，将香港发展成为大湾区高

新技术产业融资中心。由于医药创新企业尤其是创新药企业在发展前期需要较大的研发投入，投资周

期长，容易面临资金链问题，2018年4月，港交所新增规定，对于无收入的生物科技公司，预期市值

不少于15亿港元，且要符合多项临床试验相关要求即允许在港上市，政策出台后已有多家药企获益上

市，在资金端获得更大支持，《纲要》的内容也是进一步强调了这方面的内容。 

◼ 密切粤港澳大湾区的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合作。支持港澳医疗卫生服务提供主体在珠三角九市以独资、

合资或合作等方式设置医疗机构，发展区域医疗联合体和区域性医疗中心；研究开展非急重病人跨境

陆路转运服务，探索在指定公立医院开展跨境转诊合作试点；加强医疗卫生人才联合培养和交流，开

展传染病联合会诊，鼓励港澳医务人员到珠三角九市开展学术交流和私人执业医务人员短期执业。养

老服务方面，支持港澳投资者兴办养老等社会服务机构，推进医养结合，建设一批区域性健康养老示

范基地。未来粤港澳大湾区的医疗服务资源有望得到整合与集中，具备渠道优势的连锁医疗企业有望

持续获益。 

◼ 推动新一代生物技术发展壮大为新支柱产业。在蛋白类等生物医药、高端医学诊疗设备、基因检测、

现代中药等重点领域培育一批重大产业项目。其中有关基因检测提到，支持依托深圳国家基因库发起

设立“一带一路”生命科技促进联盟。“一带一路”生命科技促进联盟由华大基因发起，联合中国国

际经济交流中心、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深圳国际交流合作基金会、深圳基因产学研资联盟、深圳

国家基因库等共同倡议发起成立。联盟未来将从“一带一路”人类基因组计划、“一带一路”生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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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性计划、“一带一路”农业基因科技合作计划等十个计划入手，推动联盟成为“一带一路”国家生

命科技领域协同创新的领军者。 

◼ 投资策略：看好粤港澳大湾区具备一定品牌知名度与产品推广力度的传统中药企业，如白云山，丽珠

集团，华润三九，康美药业等；看好基因检测利好标的，如华大基因，达安基因等；看好连锁医疗相

关标的，如美年健康，康华医疗等。 

◼ 风险提示：药品销量不及预期风险、政策不确定性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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